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0050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购置房产签订银行按揭借款合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5

月

12

日，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杭州

UDC

·时代大厦商务写字楼第

24

、

25

层房产的议案，

2010

年

6

月

1

日，该议案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5

月

14

日披露的《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置杭州

UDC

·时代大厦商

务写字楼第

24

、

25

层房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7

）。

2010

年

6

月，公司与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合同总价款为

118074074

元，

其中第

24

层单价为

38220

元

/

平米，第

25

层单价为

38510

元

/

平米。 首付款

60114074

元已支付，余款

5796

万元将办理银行按揭贷款。详见公司

6

月

18

日披露的《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置房产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1

）。

近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法人按揭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5796

万元，

借款期限

5

年，自

2010

年

11

月

23

日起至

2015

年

11

月

23

日止，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上浮

8%

执行。根据按揭还款计划，公司按揭还款日期自

2011

年

1

月起至

2015

年

12

月止，平均

月还款金额

112

万元，总还款金额

67442372

元。 同时，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

订《法人按揭借款抵押合同》，以杭州

UDC

·时代大厦商务写字楼第

24

、

25

层房产作为抵押担保，保证本次

借款合同的履行。 截止公告日，借款金额

5796

万元已到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帐户，公司对杭州华联置业

有限公司的购房款已全部付清。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0-047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收到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中

标通知书，宁波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地下土建工程

TJ2107

标段（桃渡路站

--

通途路站区间、通途路站、通

途路站

--

环城北路站区间、环城北路站、环城北路站

--

汽车市场站区间）的土建施工工程由公司中标承建。

工程中标价

43,703

万元，工期

41.5

个月。

该工程中标价占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收入

7.29%

，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２

证券简称：深桑达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３７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书面或传

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８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张永平、江育良、娄春明、刘红洲、方泽南、张革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谢维

信、王秉科、卜功桃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董事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

选人声明），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３８

号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一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永平：男，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历任电子部

２０

所组织部长，曲阜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电子部

２０

所副所长，中国电子工业威实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深圳桑达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本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桑菲

消费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

张永平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江育良：男，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深圳市龙岗区坪地镇副镇长，深圳市龙岗区公路局副

局长、局长，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副董事长。

江育良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娄春明：男，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出生，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历任电子部驻深圳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电子部

深圳电子服务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深圳桑达电子总公司经理部经理，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娄春明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９１２５

股；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刘红洲：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资产经营部

副处长、投资银行部处长，中国电子科技开发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深圳重组领导小

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集团总部办公室副主任、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中国电子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办公厅主任。 现任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

刘红洲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方泽南：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历任深圳桑达信息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珠海南方软件园副总经理，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

科技部部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副市长。 现任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本公司董事。

方泽南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革：男，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深圳桑达友谊数据公司副经理，深圳桑达太平

洋网络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深圳桑达电子总公司总经理助理，深圳兰光桑达网络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深圳彩联物流公司总经理，深圳桑达电子集团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 现任珠海南方软件园发展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

张革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谢维信：男，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出生，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深圳

大学教授、 校长，

１９９２

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１９９４

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现任深圳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电子学会信号处理分会主任委员等职、本公司独立董事。

谢维信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秉科：男，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历任国家电子工业部信息统计司副处长，国家机械电子部

信息统计司、国家电子工业部、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统计分析处、经济运行处处长，国家信息产业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经济运行司、财务司副司长。 现任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会长。

王秉科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卜功桃：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注册会计师。历任深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

事务所总审计师，深圳信永中和、深圳中天华正、深圳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高级经理等职务。 现任深

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干事、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陕西瑞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卜功桃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谢维信、王秉科、卜功桃为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

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盖章）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附件三：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谢维信、王秉科、卜功桃，作为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

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

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深

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谢维信、王秉科、王成义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谢维信、王秉科、卜功桃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２

证券简称：深桑达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３８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６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桑达科技大厦

１７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股票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依法出具的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

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午

２

：

３０－４

：

３０

或

１２

月

３０

日开会前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四、会议联系方式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桑达科技大厦

１７

层公司会议室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６３１６０７３

（

４

）指定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６３１６００６

（

５

）联 系 人：李红梅、刘轲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 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请填票数

（

如果直接打勾

，

代表将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平均分配给打勾的候选

人

）

１．１

选举张永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江育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娄春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刘红洲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方泽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６

选举张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７

选举谢维信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８

选举王秉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１．９

选举卜功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请填票数

（

如果直接打勾

，

代表将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平均分配给打勾的候选

人

）

２．１

选举李安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２．２

选举韦海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２．３

选举王秋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有效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２

证券简称：深桑达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３９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书面或传

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提名李安建、韦海东、王秋菊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附监事简历）。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

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安建：男，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出生，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经济师。历任华东电子集团副总经理，长江电子集

团总经理、党委书记，熊猫集团总经理、董事长兼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南京中电熊

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现任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李安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韦海东：男，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 曾在深圳粤宝公司从事企业管理工作。 现任深

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本公司监事。

韦海东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秋菊：女，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历任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深圳桑达电子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深圳桑达电子总公司、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

师兼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 现任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监事。

王秋菊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４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二）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机场信息大楼

８０１

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汪洋董事长

（七）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６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１

，

０４４

，

８０７

，

４０７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１．８１％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６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数

１

，

０４０

，

６７３

，

７９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１．５７％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０

人，代表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数

４

，

１３３

，

６１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表决）；

１

、选举汪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８０９

，

２１８

股；表决结果：通过。

２

、选举张功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７３８

，

８１６

股；表决结果：通过。

３

、选举陈金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６８８

，

８１６

股；表决结果：通过。

４

、选举汤大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７２３

，

８１４

股；表决结果：通过。

５

、选举陈繁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６７３

，

７９８

股；表决结果：通过。

６

、选举秦长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７３

，

７９７

股；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表决）；

１

、选举袁耀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６７３

，

８１６

股；表决结果：通过。

２

、选举王彩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７０５

，

５１４

股；表决结果：通过。

３

、选举张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６９３

，

８１４

股；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

、选举吴建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６８３

，

７９８

股；表决结果：通过。

２

、选举赵青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６９１

，

５９６

股；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修订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１

，

２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５８％

；反对

１

，

７８７

，

１５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７１％

； 弃权

１

，

７９０

，

８９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７１％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１

，

７５５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０８％

；反对

１

，

７８７

，

１５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７１％

； 弃权

１

，

２６４

，

３９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２１％

。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１

，

２２９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５８％

；反对

１

，

７８７

，

１５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７１％

； 弃权

１

，

７９０

，

８９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７１％

。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１

，

７５５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０８％

；反对

１

，

７８７

，

１５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７１％

； 弃权

１

，

２６４

，

３９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２１％

。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延长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１

，

７９１

，

９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１１％

；反对

３

，

００６

，

６４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２８８％

；弃权

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

。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１４

，

２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２７％

；反对

２

，

０５７

，

９７２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９７％

； 弃权

１

，

８３５

，

１９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７６％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参会前十大无限售流通股股东的表决结果

名称

ＴＥＭＡＳＥＫ

ＦＵＬＬＥＲ鄄

ＴＯＮ

ＡＬＰＨＡ ＰＴＥ

ＬＴＤ

麦敬仁

深圳牛鼎

投资有限

公司

刘志敏

挪威中

央银行

秦健

魁北克

储蓄投

资集团

杨宇喆 肖 阮忠园

所持股数

（

股

）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６

，

５００ ４９６

，

６２１ ３３１

，

０００ ３１５

，

１２２ ２４０

，

０４８ １４５

，

５００ １３４

，

４００ １０６

，

９００

１．０１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５０

，

０００

股

１．０２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５０

，

０００

股

１．０３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１．０４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５０

，

０００

股

１．０５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１．０６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２．０２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３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２０

，

０００

股

３．０１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１０

，

０００

股

３．０２ ２

，

９９９

，

９７７

股

５２６

，

５００

股

１０

，

０００

股

４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未投

５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未投

６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未投

７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未投

８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９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未投 未投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彭商翁、孔富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７

：

００

在公司信息大

楼

５０１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电话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其

中独立董事

３

人。 董事长汪洋，董事张功平、陈金祖、汤大杰、陈繁华、秦长生和独立董事袁耀辉、王彩章、张

建军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

３

人、高管

６

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选举汪洋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关于聘任陈繁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３

、关于聘任廖造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４

、关于聘任秦长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５

、关于聘任秦里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６

、关于聘任张淮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７

、关于聘任贾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８

、关于聘任支广纬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９

、关于聘任唐朝清先生担任公司审计部部长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０

、关于聘任史晓梅女士担任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的议案；（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１

、关于审议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名单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汪洋董事长、张功平、陈金祖、汤大杰董事，袁耀辉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汪洋董事长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２

、关于审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名单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陈金祖董事，张建军、袁耀辉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张建军独

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３

、关于审议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名单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张功平、秦长生董事，袁耀辉、王彩章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袁耀辉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４

、关于审议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名单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汤大杰、陈繁华董事，王彩章、张建军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王

彩章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５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为每位独立董事每年人民币

１０

万元整。

本议案独立董事回避表决，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６

、关于向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深圳机场航站区扩建主体工程建设需要，根据公司实际资金状况，决定向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分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上述第

１５

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简 历

汪 洋，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汪洋先生现担任本公司控股

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已获得上

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ＵＣＳＤ

） 访问学

者，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深圳市人事局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处长，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任深圳市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起任本公司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陈繁华，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任深圳机场公司指挥中心指挥员、主任助理，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任

深圳机场（集团）公司生产运行总部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任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指挥

中心副主任、 服务质量办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深圳市机场股份公司旅客服务部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深圳市机场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廖造阳，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本公司董事。

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至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任新疆航空公司机务维修场机械员，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在西安外国

语学院外语专业学习；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任民航新疆管理局机务科翻译，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至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被派到德国接受航空管理职业培训 （享受德国政府奖学金），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任民航新疆省

局机务科科员，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任民航驻马尼拉办事处商务代表，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任

民航新疆航空公司运输服务处科员，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任民航新疆局运输服务处副处长，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任深圳机场运输服务部经理，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任深圳机场货运公司总经

理，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任深圳机场运营总部副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深圳机场（集

团）公司 总裁助理，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深圳市机场（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注：（其中

２００１．０９

—

２００３．０７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研究生毕业）

秦长生，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已获得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任湖北黄石市财贸学校教师，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任湖北黄石市

财政局专管员，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任财政部驻黄石中央企业组驻厂员、副科级驻厂员、副组长，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历任深圳市中浩集团董事、财务总监兼总会计师，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

财务总监，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深圳市航运总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起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秦里钟，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在深圳机场筹建办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在深圳市机场公司

人培部工作，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任深圳市爱特实业公司人事部部长，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任

深圳机场公司人培部调配科科长，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任深圳机场公司人事培训部副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任深圳机场公司人事培训部副经理 （主持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任深圳

机场公司培训中心主任，（部门正职），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深圳市机场国际快件海关监管中心有

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今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淮，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本科学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现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在民航第一研究所工作，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任深圳机场公司机务

工程部经理助理，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任深圳机场公司民航业务部科长、 副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任深圳市机场航空货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深圳机场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贾华，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助理工程师，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任民航陕西省局机务大队特种设备组长、 副中队长；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任民航西北航空公司飞机维修厂六车间副主任；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深圳机场公司机

务工程部副主任、代理主任；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任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机坪服务部副经

理、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起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支广纬，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８

，

７８６

股（高管限售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现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与本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在西安公路学院经济系任教，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在深圳机场公司

财务部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任深圳机场公司任审计部副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任深

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

师兼计财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起任公

司财务总监。

唐朝清，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现担任公司审计部部长，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至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在中国民用航空兰州管理局中川站汽车连服役，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在甘肃省民航局财务处供应科工作，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任甘肃省民航局运输服务公司财务

科科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任深圳机场（集团）公司计财部会计科科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深圳机场（集团）公司审计部副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４

至今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史晓梅，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现担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在江苏省扬州市财政局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在深圳市深茂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在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财务管理科

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管理助理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６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任期届满。 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在机场信息大厦

１０１

报告厅召开，会议选举应学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深圳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应学民先生简历：

应学民，男，汉族，中共党员，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现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与控

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８６

年

０７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民航华东管理局调度室 管制员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０５

月 深圳机场公司指挥中心 指挥员、主任助理

１９９４

年

０５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０３

月 深圳机场公司安全生产部 安全生产科科长

１９９６

年

０３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深圳机场公司安全督察部 副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起主持工作）

（其中：

２００３

年

０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加拿大康考蒂娅大学航空管理专业进修

ＭＢＡ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０８

月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民航规划发展部 副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０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０８

月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副部长

２００６

年

０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０６

月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主持工作）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０６

月至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业务部部长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提前一个工作日电话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７

：

３０

时在公司信息大楼

４０１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吴建飞、赵青

萍、应学民监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推举

吴建飞监事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吴建飞监事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吴建飞：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现担任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工作经历：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历任任民航安徽省局运输科技术员、办公室秘书、副主任，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任深圳机场（集团）公司党办副主任、党群部主任，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任？ 深圳市机

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任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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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2010-033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荣获

2010

年中国承包商

60

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由美国权威建筑行业媒体《工程新闻记录》（

ENR

）与中国《建筑时报》共同创办的

ENR

中国承包商

60

强排名

2010

年度榜单揭晓，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荣获

2010

年中国承包商

60

强。 公司首次

荣获该奖项，也是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唯一一家荣获该奖项的企业。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2010－039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 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

点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0

名，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北部新区分公司年产啤酒

50

万千升（一期

25

万千升）工程填平补齐项目的议案》。 为满足啤酒市场消费需

求，扩大啤酒生产能力，提升公司装备水平和啤酒产品品质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投资人民币

4245

万元

在北部新区分公司（大竹林）新增

4

万瓶

/

小时啤酒灌装生产线的事项。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3

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07

武钢债 临

2010-023

股票代码：

600005

公司债代码：

126005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13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0

年第

247

次工作会议审核了本

公司配股申请。 根据审核结果，本公司配股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陈卫东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同意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通州支行申请融资， 金额

人民币壹亿元以内，融资品种包括短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有效期一年。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卫东

代表本企业与通州工行签订相关合同及协议。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

2010-32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使用权竞拍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南京中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南京市江宁区新亭路

NO.2010G49

地块竞标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0

年

12

月

9

日公

告）。 目前，公司已参加了在南京市国土资源局举行的上述地块的拍卖会，由于竞争激烈，为控制投资风

险，我公司未能拍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10-45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景德镇市富祥药业有限公司

26%

股权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

买景德镇市富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祥药业

"

）

26%

股份。 富祥药业已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在景

德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相关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